
服务范围：供应商根据《关于印发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

价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发改规发〔2025〕6号)要求，根据项目情况组织专家组

对节能报告进行评审。

服务要求：1、为持续完善常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工作机制，进一步了解

常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能耗情况，有效推进各行业领域节能工作。

2、供应商根据《关于印发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

办法的通知》(苏发改规发〔2025〕6号)要求，根据项目情况在受委托后 5个工

作日内组织 3-5名专家组对节能报告进行评审，及时有效地完整收集、整理有关

意见并及时反馈项目单位和编制单位修改完善，并对修改完善后的文本，于 15

个工作日（不包含报告修改时间）内出具最终评审意见，“两高”项目可适当延

长 3—5个工作日。

3、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提交项目节能报告的文本资料和电子文本资料后及时组

织评审，对需要到项目实施现场实地勘察的，项目业主配合，由被委托机构组织

相关专家到现场实地勘察，按照 15个工作日时限出具评审报告。

4、因供应商组织审查不严格、不到位造成的漏项、错项、安全隐患等错误，由

采购人追究供应商的连带赔偿责任。

5、供应商在节能评审报告中，一是要明确项目是否符合节能有关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政策要求；二是项目用能分析是否客观准确，方法是否科学，结论是否

准确；三是项目节能措施是否技术合理且经济可行；四是项目的能效水平、能源

消费等相关数据核算是否准确，是否满足本地区节能工作管理要求。

服务时间：2年

服务标准：1、本项目按照优惠率进行报价，结算总金额=各项服务预算单价*（1-

成交优惠率）*实际发生的数量

2、按年度结算服务费用，第一次支付于 2026年 12月前支付，第二次支付于服

务周期届满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每次支付，供应商需向采购人书面报送费用结

算情况，且提供费用结算电子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数量、金额等内容，

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支付至供应商账户，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审批付款时间为准。

采购人付款前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开具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发票，否则采购人

有权拒绝付款。




